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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專案小組聽取本府簡報「變更龍壽、迴

龍地區主要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含都市計畫圖重製)案」

暨「變更龍壽、迴龍地區細部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案」 

第 1次會議  會議紀錄 

一、時間：110年 9月 14日(星期二)下午 2時 0分 

二、地點：本府 805會議室 

三、主持人：劉召集人惠雯                                 紀錄：黃韻璇 

四、出(列)席人員：詳簽到簿 

五、簡報：(略) 

六、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見：本案除下列各點外，其餘主、細計變更內容及逾

人民陳情意見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見詳表 2~表 4。 

(1) 主細計拆離原則綜理表依提會內容通過，詳表 1。 

(2) 請補充說明近十年人口成長趨勢、現況住宅區及商業區可容納人口

數，並說明考量捷運系統、空間發展構想、工業區轉型及都市更新

之因素下，未來人口發展趨勢，提下次專案小組討論。 

(3) 本計畫區工業區轉型構想部分，請先釐清是維持供產業使用或允許

變更為其他住商等使用。若不擬供產業使用請洽市府產業主管機關

說明全市之產業發展政策及對本計畫區工業區未來發展之意見;若仍

維持供產業使用，則規劃單位所提容許使用性質若已是現行工業區

所允許，則擬以容積來換土地是否對廠商有誘因應予分析說明，再

者捐贈土地之區位及後續維護管理機制亦應先予研析，或可評估透

過都市設計手段規範留設開放空間之可行性。 

(4) 本案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內容，提下次專案小組討論。 

七、散會：下午 4時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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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變更龍壽、迴龍地區主要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含都市計畫圖重製)案

主細計拆離原則綜理表(本次提會通過方案) 
項     目 屬主要計畫內容 屬細部計畫內容 備註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住宅區 

屬主要計畫內容 

依主要計畫劃設之住宅

區據以細分屬細部計畫

之住宅區及公共設施用

地。 

 
商業區 

依主要計畫劃設之商業

區據以細分屬細部計畫

之商業區及公共設施用

地。 

依主要計畫劃設之乙種

工業區以細分屬細部計

畫之乙種工業區及公共

設施用地。 
乙種工業區 

宗教專用區 
-- 

文教區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機關用地 

屬主要計畫內容 --  

文小用地 

私立龍華工專

用地 

公園用地 

公園(供兒童遊

樂場使用) 
-- 屬細部計畫內容  

綠地 -- 屬細部計畫內容 

公共設施用地依拆離原

則併入毗鄰分區後，如

造成畸零狹小，則提升

為主要計畫之公共設施

用地。 

停車場用地 
-- 屬細部計畫內容  

零售市場用地 

加油站用地 

屬主要計畫內容 --  醫院用地 

溝渠用地 

道路用地 
道路寬度達 10公尺以上

者，屬主要計畫表明 

道路寬度未達 10 公尺

者，屬細部計畫表明 
 

捷運系統用地 屬主要計畫內容 --  

實施進度與經費 屬主要計畫內容  -- 

事業及財務計畫 --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含都市設計管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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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變更龍壽、迴龍地區主要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含都市計畫圖重製)案

變更內容綜理表 

編

號 
公展編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備註 

110年 9月

16日第 1次

市都委會專

案小組初步

建議意見 

原計畫 

(公頃) 

新計畫 

(公頃) 

1 1 
計畫 

年期 
94年 125年 

原計畫目標年已屆

滿，故配合「桃園

市國土計畫」，目

標年民國 125年予以

調整。 

 

照案通過。 

2 2 
計畫 

人口 
10,800人 12,000人 

考量現況人口數已

超過現行都市計畫

人口數，故參考桃

園市國土計畫(規劃

技術報告書)中分派

結果，酌予調整計

畫 人 口 至 12,000

人。 

 

請補充說明

近十年人口

成長趨勢、

現況住宅區

及商業區可

容 納 人 口

數，並說明

考量捷運系

統、空間發

展構想、工

業區轉型及

都市更新之

因素下，未

來人口發展

趨勢，提下

次專案小組

討論。 

3 3 
計畫 

名稱 

龍 壽 、 迴

龍 地 區 都

市計畫(桃

園市轄區) 

龍 壽 、 迴

龍 地 區 都

市計畫 

為考量地方都市發

展政策與管理差異

性，本次檢討將進

行都市計畫分離。

依據新北市政府新

北 府 地 測 字 第

1060118923 號函，

以兩市交界之地段

作為龍壽、迴龍地

區都市計畫分離之

界線，後續都市計

畫名稱位於桃園市

轄區者為「龍壽、

迴 龍 地 區 都 市 計

畫」，而新北市轄

區則依新北市政府

 

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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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公展編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備註 

110年 9月

16日第 1次

市都委會專

案小組初步

建議意見 

原計畫 

(公頃) 

新計畫 

(公頃) 

相關規定辦理。 

4 4 
全計 

畫區 

住宅區 

(2.06) 

剔除於本

計畫範圍 

(15.25) 

1. 考量桃園市政府

及新北市政府都

市願景及政策發

想，故依據 104

年 8 月 25 日「新

北市大漢溪兩側

城鄉發展地區都

市計畫整併實質

檢 討 會 議 」 決

議，由桃園市針

對桃園市管轄地

區 先 行 辦 理 龍

壽、迴龍地區都

市計畫第三次通

盤檢討，並依地

籍辦理都市計畫

分離作業。 

2. 龍壽、迴龍地區

都市計畫(新北市

轄區)依新北市政

府 104 年 7 月 15

日發布實施「大

漢溪北」及「大

漢溪南」第一階

段 之 都 市 計 畫

案，龍壽、迴龍

地區都市計畫之

新北市轄區已納

入大漢溪北都市

計畫內。 

 

照案通過。 

捷運用地 

(7.82) 

醫院用地 

(4.33) 

綠地用地 

(0.20) 

公園用地

(兒) 

(0.07) 

道路用地 

(0.71) 

溝渠用地 

(0.05) 

5 5 
全計 

畫區 

公園用地

(兒) 

(0.40) 

住宅區 

(1.82) 

1. 依都市計畫法第

15條及第 22條規

定辦理主要計畫

與 細 部 計 畫 拆

離。 

2. 依本案所訂定之

主細計拆離原則

辦理。 

 

1.變更綠地

用地為溝

渠用地部

分，請依

本次通過

之主細計

拆離原則

修正。 

2.通過之主

綠地用地 

(0.29) 

停車場用

地 

(0.10) 

市場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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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公展編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備註 

110年 9月

16日第 1次

市都委會專

案小組初步

建議意見 

原計畫 

(公頃) 

新計畫 

(公頃) 

(0.18) 細計拆離

原則如表

1。 
道路用地 

(0.85) 

綠地用地 

(0.01) 

乙種工業

區 

(0.01) 

道路用地 

(0.12) 
商業區 

(0.17) 
停車場用

地 

(0.05) 

綠地用地 

(0.06) 

溝渠用地 

(0.06) 

6 6 

計畫區 

西南隅 

乙種工業

區 

(0.22) 

河川區 

(1.90) 

配合塔寮坑溪排水

治理計畫(經濟部經

授 水 字 第

10020212262 號

函 )，變更為河川

區。 

溝渠用地之

土地所有權

為 中 華 民

國，管理者

為國有財產

署；住宅區

及工業區則

為 私 人 土

地。 

請十河局協

助確認本案

變更範圍，

若無誤則照

案通過。 
計畫區 

西南隅 

住宅區 

(0.02) 

計畫區 

西南隅 

南隅 

西隅 

東南隅 

溝渠用地 

(1.66) 

7 7 
計畫區 

北隅 

住宅區 

(0.02) 

文教區 

(0.02) 

現況為龍華科技大

學教學大樓，為配

合 文 教 區 之 完 整

性，將住宅區變更

為文教區。 

龍華段 74地

號為龍華科

技 大 學 所

有。 

1.原則同意

龍華科技

大學持有

土 地 ( 龍

華段 74地

號 ) 變 更

為 文 教

區。 

2.請龍華科

大請示該

校董事會

取得國產

署管有土

地 ( 迴 龍

段 809 地

號 ) 之 意

願，並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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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公展編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備註 

110年 9月

16日第 1次

市都委會專

案小組初步

建議意見 

原計畫 

(公頃) 

新計畫 

(公頃) 

國產署討

論取得土

地所有權

方式後，

提下次專

案小組討

論。 
註 1：凡本次通盤檢討未指明變更部分，均應以原有計畫為準。 

註 2：表內面積應依據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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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變更龍壽、迴龍地區細部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案變更內容綜理表 

編

號 

公展

編號 

變更 

位置 

變更內容(公頃) 

變更理由 備註 

110年 9月

16日第 1

次市都委會

專案小組初

步建議意見 

原計畫 新計畫 

1 3 

計畫區西

北隅公三

用地西側

之道路用

地 

道路用地 

(0.01) 

住宅區 

(0.01) 

依 106 年 10 月 24 重

製轉繪疑義研商會議

E1 案決議，配合

「桃園市建築管理自

治條例」之規定，依

兩邊 6m 計畫道路之

標準截角 4m，並提

列變更，樁位與地籍

後需由該管理單位依

權責卓處。 

 

照案通過 

2 4 

計畫區南

隅之住宅

區 

住宅區 

(0.17) 

廣場兼停車

場用地 

(0.17) 

現況為停車場及休憩

場所使用，考量現行

計畫停車場用地面積

不足，調整無使用需

求之公有地挹注停車

供給之不足，並兼容

廣場功能之使用。 

公有土地所

有權人為中

華民國。 

管理者為財

政部國有財

產署。 

1.依交通局

出 席 代

表 表 示

本 案 基

地 形 狀

不 方

整 、 出

入 口 不

便 ， 作

為 停 車

場 效 益

不佳。 

2.另考量本

案 依 據

地 籍 變

更 ， 將

造 成 變

更 範 圍

北 側 夾

有 住 宅

區 ， 恐

有 後 續

無 法 利

用 之 疑

慮 ， 爰

本 案 維

持 原 計

畫。 
註：實際面積應以核定計畫圖實地分割面積為準。 



8 

表 4  逾公展期間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表 
編

號 
陳情人 

陳情位

置 
陳情理由及建議事項 

110年 9月 16日第 1次市都

委會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見 

逾

1 

財政部

國有財

產署 

龜山區

迴龍段

809 地

號及龍

華 段

313 地

號 

(一)主計變 7 案，由住宅區變更為文教

區，涉本署經管桃園市龜山區迴龍段

809地號國有土地內部分土地，龍華科

技大學尚未與本署建立合法使用關

係，應俟該校依規定取得國有土地合

法使用權或所有權後，再辦理都市計

畫變更事宜，歉難同意變更。 

(二)細計變 2 案，由住宅區變更為廣場兼

停車場用地，涉本署經管同區龍華段

313地號國有土地，現況為委託貴市龜

山區公所管理提供土地綠美化作公園

使用及與貴府交通局合作闢建平面式

收費臨時停車場，係考量簽訂契約前

尚無處分或利用計畫，暫時性提供簡

易綠美化及合作改良利用，貴府以土

地現況為停車場及休憩場所使用，調

整無使用需求之國有土地變更為廣場

及停車場用地，降低土地使用強度，

有損國產權益，違反委託管理、委託

招商契約約定，亦違反公平合理原

則，歉難同意變更。 

(一)請龍華科大請示該校董事

會取得國產署管有土地

(迴龍段 809 地號)之意

願，並與國產署討論取得

土地所有權方式後，提下

次專案小組討論。 

(二)建議予以採納。 

理由： 

1.依交通局出席代表表示本

案基地形狀不方整、出入

口不便，作為停車場效益

不佳。 

2.另考量本案依據地籍變

更，將造成變更範圍北側

夾有住宅區，恐有後續無

法利用之疑慮，爰本案維

持原計畫。 


